
— 1 —

海财办字〔2020〕3号

关于印发《勐海县财政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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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县财政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实施方案

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

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形势，结合财政实际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从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打好这场特殊战役的重要

性紧迫性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

上来，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，坚决落实“全面动员、全面部

署、全面加强工作”的政治要求，坚决按照“统一领导、统一指挥、

统一行动”的工作原则，坚决贯彻“坚定信心、同舟共济、科学防

控、精准施策”的要求，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

负责的态度，全力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，班

子成员为副组长，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县财政局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，负责与县新型冠状病毒防控领导小组和应

急保障小组的工作对接，密切跟踪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和经费需

要，按照急事急办、特事特办的原则，开设经费安排“快捷通道”。

同时，做好县乡财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的督促协调工作。（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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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：徐楠、李建芬、冉艳萍，责任股室：办公室）

及时拨付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肺炎疫情专项经费，主要用于疫情监测、防控物资采购、疫

情防控保障等工作经费保障。后续将视疫情进展情况进一步落实

财力保障。（责任领导：徐楠、李建芬、刘润，责任股室：预算

股、社保股、国库股）

“ ” 迅速贯彻落实《财政部办

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》，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
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的政府采购项目，确需实行紧急采购的，由各

采购单位实行自行采购，采购单位保存采购文件单据备查。（责

任领导：李建芬，责任股室：采购办）

严格按照中央、省、州资金管理

有关规定，加强资金安排和使用管理，严格开支范围、专款专用，

并强化绩效管理，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提升资金配置

和使用效益。对按照“急事急办、特事特办”原则简化资金拨付管

理流程的事项，事后应及时补齐相关报批手续，确保资金安全、

合规、高效。（责任领导：刘润、冉艳萍、李建芬，责任股室：

会计监督检查股、绩效股、社保股）

为最大限度降

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，对单位及“挂包帮”扶贫点从武汉、

湖北返泌及来泌人员、与从武汉、湖北返泌及来泌人员密切接触

者和有外出经历人员进行排查。要求对该类人员，提供具体接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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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员信息并建议居家医学观察 14天，确保无异常情况。（责

任领导：冉艳萍，责任股室：办公室）

积极引导干部职工及群众应从

疾控或医疗机构、权威新闻媒体了解疫情信息，相关防疫信息以

省、州、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为准；疫情面前要格外

保持冷静理性，不要听信谣言，增加不必要的心理负担，做到不

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，提高警惕和识别能力。（责任领导：赵

永见、冉艳萍，责任股室：局党支部、办公室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

工作来抓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协调机制，

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每一项任务精准落实到具体人员。在疫情防

控的严峻考验面前，领导班子和相关股室长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

要坚守岗位、靠前指挥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，

加强与有关部门、行业的协调配合，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。

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

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带头组织好、落实好各项

防控要求，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亮明身份，佩戴党员徽章，让人

民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。

要关心关爱干部职工和群众，减少人

员密集的会议，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和群众落实防护措施，保障好

自身的健康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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